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(實價登錄)預售屋
一次告知單
	申報方式如下，請擇一辦理！

	˙憑證申報 (B1)
	˙線上申報，紙本送件 (B2)

	透過「不動產成交資訊及預售屋資訊申報網https://vlir.land.moi.gov.tw/」申報者，由申報人至申報網使用工商憑證（僅得以總公司之工商憑證辦理申報-經紀業或不動產開發業）或自然人憑證（銷售預屋者為自然人），自契約簽訂之日起30日內申報，登錄完畢後產製申報書序號，線上送件後即可完成申報。建議採憑證申報(B1)，可不用紙本送件親至地政事務所哦！

	[bookmark: _GoBack]透過「不動產成交資訊及預售屋資訊申報網https://vlir.land.moi.gov.tw/」登錄，如無憑證者，亦得透過申報網完成登錄後產製申報書序號，印製申報書紙本2份，由申報人及代理人簽章，攜帶已簽章之申報書及應備文件，自契約簽訂之日起30日內至地政事務所實價登錄櫃台辦理收件即完成申報。

	◎申報時點
□ 請務必自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之日起30日內(含簽約日)申報。
◎預售屋案件裁處作業
□ 逾期申報、價格及交易面積資訊申報不實
將按戶(棟)數處新臺幣3萬至15萬元罰鍰，經
處罰2次仍未改正，處新臺幣30萬至100萬
元罰鍰。
◆何謂【價格資訊】欄位
 1. 交易標的(8)之「車位個數」
 2. 不動產交易總價(18)
 3. 土地交易總價(19)
 4. 建物交易總價(20) 
5. 車位交易總價(21) 
6. 車位標的清冊(24)之「車位價格」
◆何謂【面積資訊】欄位
1. 土地標的清冊(22) 之「土地面積」、「權利範圍」
2. 建物標的清冊之各項面積(23)
3. 車位標的清冊(24)之「車位面積」
□ 價格及交易面積以外資訊不實
經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，處新台幣 6 仟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。
□ 車位若設置於共有部分不具獨立權狀者，應納入共有部分面積。

	應備文件：

	
	1.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
2.身分證明文件
①銷售預售屋者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、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影本。
②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。(實際受聘之職員或其他人員)
3.委託書(得以申報書委任關係欄替代)
    ①應載明完整授權事項。
   ②應由申報人及代理人簽章，亦得以申報書替代。

	
	◎更正申報作業
□ 申報期限內，發現申報內容有誤
無論採憑證申報(B1)或線上申報，紙本送件(B2)之案件，得於申報網站自行撤銷原案件重新申報。
□ 逾申報期限，發現申報內容有誤
無論採憑證申報(B1)或線上申報，紙本送件(B2)之案件，皆需檢附更正申請書、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向本所申請，並於審核後通知辦理後續更正作業。
◎預售屋申報後約2個月逕洽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    價查詢服務網https://lvr.land.moi.gov.tw/查詢相關資料。
準時並核實申報，罰鍰不會來報到
清水地政事務所
地價課聯絡電話：04-6237141#301~307
地價課傳真電話：04-26227238



